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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26       证券简称：*ST瀚叶      公告编号：2020-066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受理。 

 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金额：26,000 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案件尚未开庭，暂无法确定对公

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0 年 5月，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或“瀚叶股份”）

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沈培今先生收到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

《民事裁定书》【（2020）浙 05民初 43号】等材料。诉讼案情如下： 

原告杨金毛诉称：2017年 6月 18日，沈培今与杨金毛签订《借款合同》（升

借（2017）年字 0619 号），沈培今向杨金毛借款人民币 15,000 万元，借款期限

自 2017 年 6月 19日起至 2017年 7月 18日，借款年利率为 10%，违约金根据违

约天数为每日万分之七。上海瀚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瀚叶股份为上述借款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2017 年 6 月 20 日，杨金毛将人民币 15,000 万元汇入沈培今个

人帐户。2019年 6月 28日，瀚叶股份向杨金毛出具《承诺函》，确认 15,000万

元的借款本息仍未支付，并保证向杨金毛偿清全部借款本息。截至目前，沈培今

未按约定偿还全部借款本息，各担保人亦未履行担保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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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杨金毛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沈培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

15,000 万元整，支付原告杨金毛自 2017 年 6 月 21 日起至 2017 年 7 月 20 日期

间的借款利息 125 万元（按年利率 10%计）；并由被告向原告杨金毛支付自 2017

年 7月 21日起至借款付清之日的利息、违约金（按年利率 24%计）（暂计至起诉

日利息 10,000万元）。（2）判令被告承担原告杨金毛为实现本次债权而支付的律

师代理 100万元。（3）判令被告瀚叶股份对上述第（1）项、第（2）项请求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被告沈培今、被告瀚叶股份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民事裁定书：2020年4月30日，原告杨金毛向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冻结沈培今先生、瀚叶股份存款人民币26,000万元或者查

封（扣押）两被告折合与上述人民币等额的财产。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

定如下：冻结被告沈培今先生、瀚叶股份的银行存款人民币26,000万元，或者查

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16日披露的《关于

诉讼及可能涉及违规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2）。 

二、本次诉讼涉及的资产冻结 

1、2020 年 5 月 8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股份冻结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016），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20）浙 05 执保 10号]将沈培今先生所持本

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33,529,251 股及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3,170,000 股司法

冻结。本次公司股份被冻结的原因系杨金毛起诉沈培今先生与瀚叶股份的诉前财

产保全。 

2、2020年 5月 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参股公司股权被冻结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18），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执行裁定书【（2020）浙

05 民初 43 号】等相关文件将公司持有的参股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股

权和青岛易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33.44%股权冻结。 

3、公司持有的全资子公司浙江拜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拜克生

物”）100%股权再次被冻结。 

4、2020年 6月 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资产查封情况的公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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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2020-034），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公司名下产权证号为：浙(2018)

杭州市不动产权第0239945号、浙(2018)杭州市不动产权第 0239946号、浙(2018)

杭州市不动产权第0239947号、浙(2018)杭州市不动产权第 0239948号、浙(2018)

杭州市不动产权第 0239949 号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 

三、公司对本次诉讼执行异议的申请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

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请求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解除对超标

的额部分财产的查封冻结措施。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2008

修订)》第二十一条规定：“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的财产，以其价额足以清偿

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额及执行费用为限，不得明显超标的额查封、扣押、冻结。发

现超标的额查封、扣押、冻结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被执行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

及时解除对超标的额部分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但该财产为不可分物且被执行

人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其他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除外。”第三十二条规定

“财产保全裁定和先予执行裁定的执行适用本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据财

产保全裁定采取相应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据此，人民法院在财产保全中，所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应与申请保全的财产价值相当，不得明显超标的额保全，

应当依据财产保全裁定采取相应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故本案的财产保全金额

应以法院裁定的保全金额 26,000万元为根据。 

截至目前，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述案件项下查封公司名下的股权

及不动产财产的账面价值已达到 1,331,618,238.40 元，属于明显超标的额查封。

公司请求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解除对超标的额部分财产的查封冻结

措施。除公司名下持有的拜克生物 100%的股权外，公司请求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解除对其他财产的查封/冻结措施。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

解除前述财产冻结措施的裁定。公司将积极应诉，妥善解决上述股权被冻结事宜，

维护上市公司的合法权益。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DAwOTcyNDI%3D&language=%E4%B8%AD%E6%96%87#No107_T32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xMDAxMjE2MjQ=&language=%E4%B8%AD%E6%96%87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xMDAxMjE2MjQ=&language=%E4%B8%AD%E6%96%87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xMDAxMjE2MjQ=&language=%E4%B8%AD%E6%96%87#No61_T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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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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